附件3
台山市“人才房票”申请承诺书
本人（姓名）：______，证件类型：______，证件号码：______，工作单位为：______，已知悉并承诺严格遵守《台山市2026年度“人才房票”试行工作方案》及相关管理规定，本人属于具有  ，具有  。
本人知悉：
一、政府补贴“人才房票”额度为税前壹万元（10,000元），在完成购房网签备案2027年财政资金下达后发放至本人个人银行账户。
二、企业补贴“人才房票”额度按所购房屋建筑面积分档确定（＜100㎡补3万元；100-144㎡补4万元；≥144㎡补5万元），在签订购房合同时由房地产开发企业直接扣减购房款。
本人承诺：
一、所提供的申请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件、学历/职称证明等）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骗取补贴等行为的，愿意承担相应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取消资格、追回已发放补贴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二、严格遵守“人才房票”实名制管理规定，不转让、不抵押、不赠予、不套现，且在使用房票前本人未通过任何中介机构、渠道分销等第三方带访至售楼处，所购房屋为本人真实自住需求。
附件：1.身份证件
2.职称证书等证明材料/学历证书和学历认证报告
 申请人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______年___月___
